
高教深耕計畫助學金
經濟不利課業學習輔導助學金

申請與任務說明
實踐大學教學發展一中心



計畫宗旨

為協助本校弱勢學生有更好的大學生活，教學發展一中心已訂定「經濟不
利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宗旨乃期望透過輔導機制，學生能享有學校
提供的輔導資源，並訂立自我學習目標及卓越表現，提升學生自我學習成
長的動力。



符合申請資格學生條件

(一) 低收入戶學生：繳交公所核發之低收戶證明文件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繳交公所核發之中低收戶證明文件

(三)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及戶籍謄本(影本)
(四)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繳交公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文件

(五) 原住民學生：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及戶籍謄本(影本)
(六)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生

(七) 失親、受家暴、惡意遺棄，或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學生（如：因疫情家中或

本人經濟遭受影響或其他因素）：請繳交「高教深耕計畫-就學協助機制學生自述表」

(八)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3歲子女之學生：請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及戶籍謄本(影本)
(九) 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請繳交「高教深耕計畫-就學協助機制學生自述表」

限本國籍在校學生
(非延修生，若為身心障礙學生本人得延長一次)



申請表格內容填寫說明

• 學習目標
      建議可填寫勾選

1. 學業成績相關，如：學期總平均___分、班或系排名進步___名
2.自主學習相關，如：參與學生社群募課並執行完成、微學分、修
   習磨課師課程並取得證書、天下線上課程….等
3.跨領域學習相關，如：修習輔系、雙主修、跨領域學分學程…
4.其他，如：另外可附加考取______證照、多益___分……等。

   *不硬性規定須高於前一學期之成績或排名。
    *建議可依個人學習規劃、時間安排與考量審查錄取等原因，設定多元學習目標， 
     如：本學期總平均達___分且班排名___名 、學期總平均達___分且考取______證
     照/執照、本學期總平均達___分且多益成績達___分等。

學習目標請設定
具體可檢視是否達成的

目標



申請表格內容填寫說明

• 學習目標任務計畫
      建議可填寫，如：參加英語角、參加輔導班、課後參與讀書會、
    安排寫考古題時間、參加有興趣的工作坊、每周固定閱讀時數、磨   

    課師課程學習、自我學習安排…..等，寫得越仔細越清楚越好。



計畫內容與執行方式

本計畫分兩階段：

• 第一階段：上學期於10、11、12月，下學期於4、5、6月進行執行。

     1.須完成每月10小時共30小時之助學任務(演講、課程、工作坊……等)

        並完成助學任務課程紀錄表後繳回。

• 2.於期末繳交跨域學習紀錄單，其中必須包含兩種以上不同面向。

• 3.助學金：每月完成10小時後於次一月份核發7000元，共21000元，金額視每年經費彈

性調整。

• 第二階段：僅供達成期初申請表填寫之課業學習目標且主動於期限內提出申請者。

1.於當學期結束後，審視期初申請單所填寫之課業學習目標，若有達成訂定之目標則於

次一學期繳交證明成績單以及反思心得單。

• 2.助學金：教發中心核准後將再核發一筆助學金8500元，金額視每年經費彈性調整。

10/21、11/18、12/16
為心得單收件截止日



常見問題-1

Q1：一定要每月聽10小時嗎？

A1：對，老師會在LINE群組內公告每月繳交截止日，請同學務必完成，方能領取該月助

學金，若無法完成，則不發放，直到下個月若補齊才發。

Q2：如果無法於實體講座完成每月10小時之心得任務該怎麼辦？

A2：每月10小時共30小時的心得任務，至少10小時為實踐大學(如：教發中心、學院

學系、學務處等)舉辦之實體講座、工作坊及演講，其餘至多20小時可選擇線上講座平台

(如：實踐影音平台、磨課師課程、臺大演講網、ACCUPASS等並提供截圖畫面)、校外單

位活動(如：志工服務、淨灘活動、校外工作坊等)。



常見問題-2

Q3：如果無法於實體講座完成至少10小時之心得任務該怎麼辦？

A3：可以於課餘時段至承辦老師辦公室(L棟一樓教發中心)觀看前幾學期所舉辦之講座，

為講求公平性，除特殊原因外，皆須至教發辦公室聽講。請盡早安排，避免時間來不及

或集中於期末，不接受校內實體講座10小時都在教發辦公室聽講，至多4小時，且至少待

滿時數才能離開。

前來聽講前請於前一日(以前)於LINE群組向承辦老師預約，或至教發中心填寫預約時間表。

所使用到之器材(電腦、平板、耳機、充電線)必須自備，且不可在辦公室內用餐(可喝水、

飲料)

※預約時間：週一至周五：上午8點~12點、下午1點~5點。



常見問題-3

Q4：校內外的其它演講、活動可以參加嗎？

A4：可以，可計算於至多20小時（線上講座平台或校外單位活動），

若尚有不清楚，請參加前務必向老師詢問。

校內職發組安排之講座皆可以(聽打員訓練除外)

校內教發中心安排之活動皆可以(教師參與主題除外)

校內衛保組安排之健康宣導講座皆可以(如愛滋防治講座、流感講座等，

但不包含活力健身運動班、戒菸班等)

校內通識中心舉辦之英語角、日語角、大師講座、微學分講座皆可以

★注意!!!校內/系上活動，若是自己本身修習之課程該聽之講座，不可認列計算。



常見問題-4

Q5：參與活動時數如何認證、怎麼統計？

A5：參與活動時數以每半小時整數為基準(例：1小時、1小時30分、2小時)

現場活動可依照主辦單位之活動議程、海報所寫時間計算。

線上聽講則依照原訂舉辦之時間計算。

*請注意：若為整天或多天之活動、工作坊，同一主題每場最多僅認列3小時。

Q6：學生跨域學習紀錄單，需要每個面向都完成嗎？

A6：特別注意！跨域學習紀錄單僅限校內各單位舉辦之學業面、職涯面、課外學習面、

        語言增能面等多元學習輔導活動，須完成兩項以上面向課程，並於提出申請之當學

        期為為限。



小提醒

有碰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和承辦老師提出，凡事都有解決辦法，請務必來找承辦老師討論

千萬不要讓承辦老師連絡不到人，這會影響到自身權益的。

若在規定內，承辦老師這邊可以協助、幫忙調整的都會盡量讓大家方便執行

請各位使用LINE群組及E-mail和承辦老師聯絡，也請盡量不要用加好友的方式避免我遺漏

重要訊息，也請常注意群組訊息。

另外，因助學金申請流程非常複雜且冗長，承辦老師會於每月申請後定期於群組回報發

放進度，請勿至財務處或出納組催促，感謝再感謝



教學發展一中心  陳韻如老師

辦公室位置：L棟一樓教發中心辦公室

信箱：ruby-chen@g2.usc.edu.tw

分機：2615

每週一至周五上午8點至下午17點

承辦老師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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